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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十四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國民年金滯納金規定造成家庭負擔問

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08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31） 

有關國民年金滯納金規定造成家庭負擔問題： 

一、國民年金主要之精神，在於將我國 25 歲以上未滿 65 歲且未參加軍、公教、勞、農保之國民納

入社會安全網，以使被保險人老年、生育、身心障礙甚至不幸死亡時，本人及遺屬皆能獲得

適足之基本經濟生活保障，故符合國民年金法第 7 條納保資格之民眾，依法均應參加國民年

金保險。 

二、由於國民年金保險係採柔性強制納保方式辦理，若被保險人未繳納保險費時，並不會對被保險

人科處罰金（滯納金），也不會動用強制執行相關規定，僅須於補繳時加徵些微利息，且依

據國民年金法第 17 條規定，被保險人 10 年內之保險費及利息均可補繳，補繳後其年資仍可

計入給付計算基準。而加徵利息的目的，主要是為避免被保險人長期積欠保費，於發生保險

事故之際才要求繳清欠費，以圖領取保險給付，違反社會保險制度風險分攤之精神，亦對按

時繳交保險費之被保險人有失公平。爰有關貴委員所提「國民年金滯納金之規定造成家庭負

擔」係屬誤解，先予敘明。 

三、針對 25 歲以上未就業民眾或殘障人士如因經濟能力不佳，繳不起國民年金保險保費，目前已

有相關配套措施如下： 

(一)低收入戶者，保費由政府全額補助（1,210 元/月）。 

(二)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依其所得情況提高補助比率：55~70%（666 元/月~847 元/月）。 

1.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，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1.5 倍，且未超過臺灣

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 倍者，自付 30%（363 元/月），政府補助 70%（847 元

/月）。 

2.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，每人每月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1.5 倍，未達 2 倍，且未

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.5 倍者，自付 45%（544 元/月），政府補助

55%（666 元/月）。 

(三)身心障礙者依其障等提高補助比率：55~100%（666 元/月~1,210 元/月） 

1.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：由政府全額補助（1,210 元/月）。 

2.中度身心障礙者：保費由政府補助 70%（847 元/月），被保險人自付 30%（363 元/月

）。 

3.輕度身心障礙者：保費由政府補助 55%（666 元/月），被保險人自付 45%（544 元/月

）。 

(四)對於無力一次繳納所積欠國民年金保險保險費及利息之被保險人，亦可依據國民年金法

第 15 條規定，向勞工保險局申請分期或延期繳納欠費，且分期及延期繳納欠費期間仍可

享有各項保險給付之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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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另為使民眾了解國民年金法針對保險費減免等相關措施之內涵，內政部已持續加強有關所得未

達一定標準資格認定之宣導，提醒有需要提高保險費補助之被保險人，儘早辦理所得未達一

定標準資格認定，以減輕其經濟負擔，併予敘明。 

（六十五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佳龍就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

員選舉臺中市南區第 1130 投開票所出現不合理投票率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07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20） 

林委員就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臺中市南區第 1130 投開票所出現不合理

投票率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臺中市南區第 1130 投開票所，總統、副總統選舉，

選舉人數 1,772 人，投票數 1,352 票，投票率 76.3%；區域立法委員選舉，選舉人數 1,761 人

，投票數 1,343 票，投票率 76.26%；惟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，選舉人數

1,772 人，投票數 1,653 票，投票率高達 93.28%，顯與常理有違。 

二、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3 條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規定，投開票完畢後，選舉票

及選舉人名冊應分別包封，除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行使職權外，不得開拆。中央選舉委員會及

臺中市選舉委員會為查明事實，已將本案移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處理。如確有疏失，

當依法辦理。 

（六十六）行政院函送孫委員大千就國內護理人力短缺嚴重，已影響國內

醫療體系之穩定，並實際危及住院病人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3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87） 

孫委員就國內護理人力短缺嚴重，已影響國內醫療體系之穩定，並實際危及住院病人安全問

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據本署委託研究結果顯示，護理人員實際離職原因，乃是以薪資低、工作壓力大及欠缺升遷

管道，本署已就上開原因，分別加以檢討改善，並積極研議規劃以下改善工作： 

(一)有關護理人力不足問題，本署業已著手研擬修訂醫療機構設置基準，提高護產人員配置

，並將此項結果納入研修醫院評鑑基準，以提高護病比。 

(二)本署已於 100 年 3 月 28 日至 8 月 10 日共邀集護理、助產人員等 14 類醫事人員之全聯會

、醫療機構代表、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及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共召開 8 次醫療機

構人力標準研修會議，完成所有人員之修訂，與會者均同意調高護產人力配置標準，由

原來一般病床每 4 床必須有 1 名以上護理人員，修改為 50 床以上醫院每 3 床必須有 1 名


